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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破壞手段實施的電腦犯罪行為，是指未經有權人授權，對電

腦或經其處理的內部數據、資料或操作程序等實行破壞的犯罪。筆

者認為，其常見的種類主要包括破壞電腦系統、毀損或偽造載有資

料媒體的行為。其中破壞電腦系統的行為是指利用各種手段，通過

對電腦系統內部的數據進行破壞，從而導致電腦系統被破壞的犯

罪；而毀損或偽造載有資料媒體的行為則是指對載有資料的媒體進

行非法毀損或偽造的犯罪。 
 

一、破壞電腦系統的行為 
 
破壞電腦系統的行為，是指利用各種手段，通過對電腦系統內

部的數據進行破壞，從而導致電腦系統被破壞的犯罪。這種行為會

直接導致電腦系統不能正常運行，造成系統功能的癱瘓或者系統輸

出信息的錯誤。1中國內地有學者指出，對計算機（電腦）系統的破

壞可分成暴力與非暴力性破壞兩類：2 

第一類：使用暴力手段對電腦系統進行破壞，可分為：（1）偷

竊性破壞。也就是針對電腦硬件及軟件系統進行偷竊，導致系統不

能正常運作。對於偷竊性破壞的犯罪，筆者認為，多似侵犯他人財

產所有權，故澳門地區一般多以盜竊罪處罰，如犯罪數額較大或行

為性質惡劣等情節的，為加重盜竊罪；（2）物理手段的破壞。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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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機械暴力、爆炸、縱火、電擊、水浸等物理手段對運行中的電腦

主機或是外部存儲器進行破壞以達到破壞整個電腦系統操作的目

的。以物理手段破壞的，中國內地以毀壞公私財物罪處理，而澳門

地區多認定為毀損罪或加重毀損罪。筆者認為，物理上的破壞與傳

統的毀損罪沒有分別，但如行為同時亦破壞了電腦系統的，在中國

內地，屬想象競合犯，應與毀壞公私財物罪按從一重罪處斷，而不

應只認定以物理破壞的，都適用毀壞公私財物罪。但在澳門地區所

適用的毀損罪，如毀損不是行為的目的，而是用作其他犯罪手段

的，毀損因此失去其論罪的獨立性，意即如澳門地區有規定破壞電

腦系統罪時，是以毀損為手段的，而不是行為的目的，應以破壞電

腦系統罪處理，而不是與毀損罪產生吸收作用；當然，如行為人同

時存在毀損目的，應從一重罪處罰。而對於針對硬體或軟件為破壞

對象的，因電腦硬體或軟體的範圍相當大，因此，如對系統無影響

的，是不可能以破壞系統罪處罰的。 

第二類：使用技術手段對電腦系統進行破壞，也稱邏輯性破

壞。所謂邏輯性破壞就是利用電腦知識和技能進行破壞活動，如利

用電腦病毒進行破壞。3而使用技術手段對電腦系統進行破壞的，澳

門地區暫沒有規定相關的刑事法律，有澳門學者指出，仍應以毀損

罪或加重毀損罪處罰。 

究竟對於破壞電腦系統的行為，是否可以毀損罪或加重毀損罪

處罰？同時，筆者試通過對現行中國內地相關規定的評述，作為借

鑑之功用。 

（一）關於中國內地刑法的破壞電腦系統犯罪評述 

中國內地於刑法第 286條規定了破壞計算機（電腦）系統的犯

罪，該條共分 3款，實際上包括三個罪名，包括第 1款的破壞計算

機（電腦）信息系統功能罪、第 2款的破壞計算機（電腦）信息系

統數據和應用程序罪和第 3款的製作、傳播破壞性程序罪。 

一、中國內地對於破壞電腦系統功能的行為，規定為“違反國

家規定，對計算機信息系統功能進行刪除、修改、增加、干擾，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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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計算機信息系統不能正常運行，後果嚴重的行為。”所謂違反國

家規定，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

《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規

章和命令。如果行為人沒有違反國家的有關規定，是不能構成破壞

計算機（電腦）信息系統功能罪的。由於根據 1994年 2月 18日中

國國務院頒佈的《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第 2條對計算機

（電腦）信息系統定義的規定，對於計算機（電腦）信息系統功能

的破壞，實際上就是指對操作系統的採集、加工、存儲、傳輸、檢

索等功能的破壞。 

二、中國內地對於破壞計算機（電腦）系統數據和應用程序的

行為，規定為“違反國家規定，對計算機（電腦）信息系統中存儲、

處理或者傳輸的數據和應用程序進行刪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後

果嚴重的行為。”所謂數據，是指電腦處理的數字化信息，包括數

值、文本、圖像、聲音等等。根據中國國務院頒佈的《計算機信息

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第 3條對程序的定義規定為“為了得到某種結

果而可以由計算機（電腦）等具有系統處理能力的裝置執行的代碼

化指令序列，或者可被自動轉換成代碼化指令序列的符號化指令序

列或者符號化語句序列。” 

三、中國內地對於製作、傳播破壞性程序的行為，規定為“故

意製作、傳播計算機（電腦）病毒等破壞性程序，影響計算機（電

腦）系統正常運行，後果嚴重的行為。”據 1994年 2月 28日中國

國務院發佈的《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第 28 條中指出，

所謂計算機（電腦）病毒是指“編制或者在計算機（電腦）程序中

插入的破壞計算機（電腦）功能或者毀壞數據，影響計算機（電腦）

使用，並能自我複製的一組指令或者程序代碼。”4  

有學者指出，製作和傳播破壞性程序的行為不同於其他破壞計

算機（電腦）系統的行為，因製作和傳播計算機（電腦）病毒的，

侵害不特定且廣泛的系統安全，而其他的主要製作和傳播要是某一

特定系統內部的數據和安全，故應將製作和傳播計算機（電腦）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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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專門作為一條加以規定。且在規定時，沒有必要以後果嚴重作為

本罪的構成要件，只要實施了製作和傳播行為就認為主觀上的故

意，構成犯罪，這是因為很難判斷行為人的傳播行為是否出於故意

所致的，認為無法證明行為人是否明知所裝入系統的程序是帶有病

毒否，即無法說明行為人是否出於故意而進行傳播的。5亦有學者指

出，對於沒有製作和傳播行為，只是利用病毒等破壞性程序，引起

系統功能的破壞，後果嚴重的，以破壞計算機（電腦）信息系統功

能罪處罰；如利用病毒等破壞性程序，引起數據和應用程序的破

壞，後果嚴重的，以破壞計算機（電腦）數據和應用程序罪處罰；

如通過系統傳播病毒等破壞性程序的，既影響系統的正常運行，又

破壞了數據和應用程序，後果嚴重的，則按想象競合犯來處理。6亦

有學者認為，單看每一條罪狀是很明白的，但實際運用起來就不容

易了。何謂計算機（電腦）信息系統功能？該學者指出，一般認為

就是處理信息與數據，即就是處理信息與數據的能力。當製作、傳

播計算機（電腦）病毒時，必然導致計算機（電腦）系統無法正常

運行或數據被破壞，而使計算機（電腦）系統無法運行及對數據進

行破壞也只能通過計算機（電腦）病毒實現，故中國刑法第 286條

的三款罪的適用必然導致數罪並罰。7 

然而，筆者認為：第一．製作、傳播計算機（電腦）病毒的，

可以使系統無法正常運行或數據的破壞，而不是必然的結果，系統

的無法運行及數據被破壞也不只通過病毒才能實現，感覺上有可能

產生數罪並罰的後果，但由於三款罪規定的刑罰是一致的，沒有輕

重之分，加上不覺得在司法實踐上會將三罪實行數罪並罰的可能；

第二．認為只有計算機（電腦）病毒可侵害不特定且廣泛的系統安

全，而其他的破壞行為是對某一特定系統的侵害，應將製作和傳播

計算機（電腦）病毒專門作為一條加以規定的觀點不可取，原因是：

（1）一特定系統的價值不比多個特定系統的為低，要視乎被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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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所具有的特質及其本身的地位；（2）計算機（電腦）病毒亦

不一定可侵害多個系統，甚至可能無法破壞某一特定系統，要視乎

該病毒所具有的威力；（3）其他破壞系統的行為，不一定只對某一

系統進行破壞，亦可只通過破壞一特定系統而引起多個系統受損；

第三．（1）“對沒有製作和傳播行為，只利用病毒等破壞性程序，

引起系統功能的破壞，後果嚴重的，以破壞計算機（電腦）信息系

統功能罪處罰。”筆者認為有認識上的錯誤處，“利用”與“傳

播”雖有本質上的區別，但在電腦的犯罪意義中是一樣的，我們不

能手握電腦病毒進行破壞，必須通過電腦處理後傳播的；（2）“利

用病毒等破壞性程序，引起數據和應用程序的破壞，後果嚴重的，

以破壞計算機（電腦）數據和應用程序罪處罰”。假設筆者對“利

用”和“傳播”理解觀點是對的話，對於上述行為，應以想象競合

犯來處理，而不是處破壞計算機（電腦）數據和應用程序罪；第四．

以刪除、修改、增加、干擾四種並列選擇為法定的犯罪方法，達到

後果嚴重的，才構成犯罪的規定有缺失，隨未來電腦技術層出不

窮，可破壞的方式種類很多，故認為應在條文中加入“或以其他方

式”比較好；第五．怎樣的危害結果構成嚴重程度？筆者認為，應

制定司法解釋，如以引起的金錢損失衡量，防止對程度的認識差

異，產生不同的判決結果。 

（二）設立破壞電腦系統罪的立法建議 

澳門有學者指出，這裡所指的並非單純之硬體破壞，而是指電

腦軟件或系統功能的破壞，即以非法手段毀壞電腦軟件或系統，使

之喪失功能。該學者認為，以電腦病毒的方法破壞電腦系統的行

為，是可以依照現行《澳門刑法典》第 206條刑事毀損罪處罰。如

被洗掉資料的空白磁碟片等，其實際上早已失去原先應有的效用。8

然而，筆者認為，對於損害結果的認定及量刑方面，只考慮電腦硬

體的價值而不考慮被破壞的軟體等的影響，有違罪責刑相當原則，

在“毀損或偽造載有資料媒體的行為”一節中筆者有對這方面進

行討論。中國內地亦有學者指出，“破壞”不是指那種以毀壞機器

                                                 
8  郭婉雯：《刑事上電腦（網路）侵害行為》，刑事偵查及司法雜誌（第 12期），

2000年 12月版，第 11頁。 



硬件，如盜竊電腦的零件等手段而使計算機（電腦）系統無法運行

的破壞行為，物理上的破壞，中國內地屬公私財物罪的範疇，而這

裡的“破壞”特指在不直接對計算機（電腦）硬件進行任何觸動的

情況下，干擾計算機（電腦）系統內的正常運作，才是“計算機（電

腦）犯罪”的真正內涵。9筆者同意以上觀點，物理上的破壞與澳門

地區傳統的刑事毀損罪沒有分別，但如行為同時亦以破壞電腦系統

功能為目的，是想象競合犯，應按從一重罪處斷，而不應以涉及物

理破壞的，都認定只適用現行《澳門刑法典》第 206條刑事毀損罪

處罰；或在中國內地只規定為公私財物罪，但破壞只是一種手段

的，只是以破壞電腦系統功能為目的，如澳門刑事法律有規定破壞

電腦系統罪的，應以破壞電腦系統罪定罪處罰。因此，參考了中國

內地有關的經驗，對於破壞電腦系統行為的立法建議，筆者認為，

可類似於傳統刑事毀損罪的相關規定，即分為普通破壞電腦系統罪

和加重破壞電腦系統罪，作為處理一般的犯罪情節和特殊情節的量

刑標準。即可規定“破壞電腦系統罪，是指未經授權故意破壞電腦

系統的行為。”而加重情節的破壞電腦系統罪，“相對普通破壞電

腦系統罪而言，加重破壞電腦系統罪指因犯罪數額較大，犯罪對象

特殊等情節而應予以嚴懲的破壞電腦系統罪。”本罪保護的法益主

要表現為他人財產權利或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寧的權利。 

破壞電腦系統的行為的犯罪化限制在有意識的、故意的不法行

為中，主觀上有過失的，不構成犯罪，但筆者不排除將來過失犯可

適用一般的違法行為，如行政違法等。加重情節又分成兩類，一般

加重情節和特別加重情節。一般加重情節主要是損壞程度屬巨額的

行為或破壞金融系統等行為；特別加重情節主要是指破壞程度屬相

當巨額損失的行為或破壞政府等有關部門系統的行為。加重情節的

規定，是筆者考慮到內地刑法所規定的後果嚴重或特別嚴重的界限

難於準確認定有關。同時，統一規定破壞電腦系統的行為，筆者覺

得較分別規定為好。如中國內地以三款規定三種既有分別又有緊密

關聯的犯罪行為，在罪名認定上或量刑處理方面存在一定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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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電腦系統的犯罪會隨時代發展有很大的改變，其所包含的對

象，又怎會只有電腦系統的功能、數據、程序或以病毒進行破壞等

方式。至於對破壞電腦系統罪的處罰，筆者認為，仍可參考現有毀

損罪的處罰規定，加上中國內地對此類性質的犯罪評價，對於犯破

壞電腦系統罪的，可處三年徒刑或科罰金，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

程序；符一般加重情節的，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符特別加重情節的，處二年至十年徒刑。一般加重情節或特別加重

情節的，屬於公罪，即不須告訴而進行刑事程序。當然，筆者認為，

本罪沒有預備、中止、未遂型態，損害的結果達到一般加重情節或

特別加重情節的，適用不同的處罰；如屬普通破壞電腦系統行為

的，一經破壞已對系統構成有多少的損害，可認為是犯罪。 

 

二、毀損或偽造載有資料媒體的行為 
 

毀損或偽造載有資料媒體的行為，是指對載有資料的媒體進行

非法毀損或偽造的犯罪。所謂載有資料的媒體，是指能儲存資料的

物品。如磁碟片、硬盤、光碟及磁碼等；而可載有的資料內容種類

繁多，如聲音、影像、程序、圖案等。一般而言，資料的概念可被

使用於兩種情形下，第一種指一般人較易理解儲存於電腦硬件及周

邊設備內的資料；第二種是構成電腦程序及數據匯編等一連串指令

的資料。10媒體本身均為刑法上的有體物，是澳門地區現行刑法的

保護範圍，對其非法取得或破壞，一般來說是可適用刑法上的盜

竊、毀損等傳統犯罪上。 

然而，筆者認為若不考慮媒體內資料的存在價值，量刑適用時

有程度上的缺失。如以毀損罪為例，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206條

至第 208條的規定，所謂毀損，是指使他人之物全部或部分毀滅，

又或使之損壞、變形或失去效用。該條文是以毀損財物的輕重、行

為的對象與行為的手段分為一般毀損罪、加重毀損罪和暴力毀損罪

三類，又以毀損對象的不同、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的不同，分別明

                                                 
10  蔡蕙芳：《電腦犯罪和刑事立法的課題》，1995年 6月版，第 76頁。 



確了他們不同的刑罰11。若行為人毀損了幾隻內容上只對受害人具

有重要資料價值的磁碟片，而該磁碟片又不具備刑法條文上的公有

紀念物、有學術價值、對科技或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等加重處罰

的情節，鑒於市面上一般磁碟片只值幾圓，被毀損的價值只屬澳門

刑法上規定的小額情況（價值在五百澳門圓以下），受害人只能提

出自訴，否則不得進行刑事程序，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所謂自

訴，就是自行請律師或由有關部門代聘律師提起訴訟程序，是較公

罪和準公罪的社會危害性小的私罪，其只有六個月時效去報案追究

有關的刑事責任，越時被視為放棄告訴權。 

電腦程序及數據匯編雖不屬有體物，但如對其非法的複製或屬

具有智商創造的不可侵犯特性，亦可適用澳門地區著作權制度的相

關法令或侵犯知識產權罪的規範，如法令第 51/99/M 號 9月 27日

《電腦程序、錄音製品及錄像製品之商業及工業活動》、或法令第

43/99/M號 8月 16日《知識產權》第 214條中對刪除或更改資料等。

然而，對非有體物、或非具有原創性的大部分媒體內的資料，對其

破壞、非法篡改或操控，往往都會導致存儲的數據的喪失、混亂或

者失去應有、原有的價值，也可能導致電腦應用程序的癱瘓，危害

性亦很大。如以上磁碟片的內容，是否可由刑法上某種法律概念所

涵蓋？其是否符合《澳門刑法典》第 243條所指的文件。對其非法

毀損或偽造的行為，是否可構成《澳門刑法典》第 244至 248條中

的毀損或偽造文件的犯罪？12怎樣完善相關的刑事立法？ 

值得一提是，由於在處理過程中，媒體上的資料具有物理上的

電波、電磁或光線等性質，筆者認同將之直接稱為“電磁記錄”的

說法，所謂電磁記錄，據日本昭和六十二年修正第七條之二規定，

是指“依電子方式、磁氣方式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加以認識之方

式所製作之記錄，而供電腦處理資料之用者。”13即電磁記錄不是

指保存資料的媒體本身，而是媒體上特定資料記載的狀態。 
                                                 
11 趙秉志、趙國強：《中國內地與澳門刑法之比較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
年 10月版，第 470頁。 

12  註：《澳門刑法典》第 244條（偽造文件）、第 245條（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
第 246條（公務員所實施之偽造）、第 247條（偽造技術註記）、第 248條（損
壞或取去文件或技術註記）。 

13  余德正：《不法使用網際網路之刑事責任》，2001年，第 66~67頁。 



（一）關於是否適用毀損罪、偽造文件罪的問題 

《澳門刑法典》第 244條，偽造或使用虛假文件罪指“意圖造

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

益，而製造或使用內容虛假的文件的行為。”本罪侵犯的法益是正

常的社會生活秩序，澳門刑法典以六個罪名歸納了偽造各種文件的

不法行為，偽造文件罪只是一個概括性的罪名，以其為基礎延伸出

一些具有特別罪狀的行為，另定他罪。“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

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而將不得處分、不

得單獨處分、或將他人得依法要求交付或出示之文件或技術註記，

加以毀滅、損壞、隱藏、取去或留置，又或使之失去效用或消失者，

處⋯⋯”則構成《澳門刑法典》第 248條的損壞或取去文件或技術

註記罪。 

正如上述，毀損或偽造電磁記錄的行為是否可構成以上的毀損

或偽造文件罪？關鍵是否符合第 243條所指的文件，所謂文件“表

現於文書，又或記錄於碟、錄音錄像帶或其他技術工具，而可為一

般人或某一圈子之人所理解之表示，該表示系令人得以識別其由何

人作出，且適合用作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 毀損或偽造電

磁記錄，表示因無法“識別由何人作出”的要件，筆者認為不適用

毀損、偽造文件罪的規定。澳門地區有學者亦認為除非電子簽名的

落實執行，以“識別由何人作出”，否則就不能把電磁記錄界定為

刑法上的之文件。14 

（二）毀損或偽造載有資料媒體罪的立法建議 

由於資訊社會的發展，傳統上以文書方式記載的記錄，廣泛地

已被電腦機械記載方式即電磁記錄所取代。而電磁記錄本身雖然無

法直接用眼觀看或閱讀，但可藉由列印，反映出行為人的思想、觀

念的表示，轉換成可觀看或閱讀的文書形式。因此，長遠看，筆者

認為有必要借鑑澳門現行民事及行政相關法律的規定。如法令第

43/99/M號 8月 16日《知識產權》第 166~169條的電腦程序的規定

及法令第 64/99/M號 10月 25日《電子數據交換》等。以便能界定

                                                 
14  郭婉雯：《刑事上電腦（網路）侵害行為》，刑事偵查及司法雜誌（第 12期），

2000年 12月版，第 11頁。 



電磁記錄受保護的範圍、其法律效力、數據的完整性等等相關的條

文，可防止將電磁記錄的濫用，如濫用的，處以毀損或偽造載有資

料媒體罪。然而，目前情況下，筆者不認為所有的電磁記錄都是文

書，電磁記錄除了存在的形式要件外，如書面形式要件等，還必須

展示意思表示的證明和與權利、義務有關或法律關係具有重要思想

事實的內容，如該記錄的完整性、可信性等，以滿足作為“識別是

由何人作出”的要件。換言之，電磁記錄的內容必須使人可以理

解，製作人藉此傳達意思用的，才具有刑法上文書的性質。如電磁

記錄是一張圖片，因為其無法傳達固定的意思，所以不是文書。只

要電磁記錄能符合文件的要件，對其毀損或偽造，就可適用現行澳

門刑法上毀損或偽造文件罪的規定。 

 

三、小結 
 

“破壞”不是指那種以毀壞機器硬件，而是特指在不直接對電

腦硬件進行任何觸動的情況下，干擾電腦系統內的正常運作。物理

上的破壞與傳統的刑事毀損罪沒有分別，如行為同時以破壞電腦系

統功能為目的，是想象競合犯，應按從一重罪處斷；但以物理上破

壞為手段的，破壞電腦系統功能為最終目的的，在澳門地區，將來

應以破壞電腦系統罪定罪處罰。參考了中國內地的破壞電腦系統犯

罪的相關立法經驗，筆者認為，可類似於傳統刑事毀損罪的立法形

式，即分為普通破壞電腦系統罪和加重破壞電腦系統罪，作為處理

一般的犯罪情節和特殊情節的量刑標準。所謂破壞電腦系統罪，是

指“未經授權故意破壞電腦系統的行為。”而加重情節的破壞電腦

系統罪，是指“相對普通破壞電腦系統罪而言，加重破壞電腦系統

罪指因犯罪數額較大，犯罪對象特殊等情節而應予以嚴懲的破壞電

腦系統罪。”同時，加重情節又分成兩類，一般加重情節和特別加

重情節。一般加重情節主要是損壞程度屬巨額的行為或破壞金融系

統等行為；特別加重情節主要是指破壞程度屬相當巨額損失的行為

或破壞政府等有關部門系統的行為。至於處罰方面，筆者認為，仍

可參考現毀損罪的規定，對犯破壞電腦系統罪的，可處三年徒刑或



科罰金，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符一般加重情節的，處最高

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符特別加重情節的，處二年至十

年徒刑。一般加重情節或特別加重情節的，屬於公罪，即不須告訴

而進行刑事程序。 

媒體本身均為刑法上的有體物，對其非法取得或破壞，一般來

說是可適用刑法上的盜竊、毀損等傳統犯罪上。而媒體上的資料，

即電磁記錄，毀損或偽造具有電磁記錄媒體的行為，是否仍適用有

關法律的規定？電腦程序及數據匯編雖不屬有體物，但對其非法的

複製或屬具有智商創造的不可侵犯特性，亦可適用澳門地區著作權

制度的相關法令或侵犯知識產權罪的規範。但對非有體物、或非具

有原創性的大部分媒體內的資料，對其破壞、非法篡改或操控，往

往都會導致存儲的數據的喪失、混亂或者失去應有、原有的價值，

也可能導致電腦應用程序的癱瘓，因無法“識別由何人作出”的要

件，筆者認為不適用毀損、偽造文件罪的規定。由於資訊社會的發

展，傳統上以文書方式記載的記錄，廣泛地已被電腦機械記載方式

即電磁記錄所取代。而電磁記錄本身雖然無法直接用眼觀看或閱

讀，但可藉由列印，反映出行為人的思想、觀念的表示，轉換成可

觀看或閱讀的文書形式。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借鑑澳門現行民事

及行政相關法律的規定。以便能界定電磁記錄受保護的範圍、其法

律效力、數據的完整性等等相關的條文，可防止將電磁記錄的濫

用，犯罪的，處以毀損或偽造載有資料媒體罪。然而，目前筆者不

認為所有的電磁記錄都是文書，電磁記錄除了存在的形式要件外，

如書面形式要件等，還必須展示意思表示的證明和與權利、義務有

關或法律關係具有重要思想事實的內容，如該記錄的完整性、可信

性等，以滿足作為“識別是由何人作出”的要件。換言之，電磁記

錄的內容必須使人可以理解，製作人藉此傳達意思用的，才具有刑

法上文書的性質。只要電磁記錄能符合文件的要件，對其毀損或偽

造，就可適用現行澳門刑法上毀損或偽造文件罪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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